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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臺北市政府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 

肆、產業發展類 

項目名稱 249、臺北市服務業汰換節能設備與換裝智慧節能系統補助申請 

應備證件 

1、申請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辦公室老舊照明燈具及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1) 節能設備補助申請書。 

(2) 商業登記證、法人設立公司登記等文件。 

(3) 汰換及換裝節能設備汰換施(完)工證明文件。 

(4) 符合補助標準之設備規格證明文件。 

(5) 購置費用憑證影本(發票日期需於臺北市服務業汰換節能設備與換裝智

慧節能系統補助要點生效之後，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另蓋公司大

小章)。 

(6) 最近一期台電公司電費單影本(申請者與電費單用戶名不同者，須另出

具租賃契約影本，或足資證明使用之文件，設備設置地址應與用電地

址相同)。 

(7) 申請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須檢附統一回收或自行清運與處理之證明

文件。 

(8) 受補助者戶名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個人帳戶不受理)。 

(9) 切結書。 

(10)領據。 

(11)其他經產業局規定之文件。 

2、申請能源管理系統： 

(1) 能源管理系統補助申請書。 

(2) 商業登記證、法人設立公司登記等文件。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路繳款 非網路繳款 

□臺北市民 e點通網站金流 

□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便利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理時限 

1. 一般申請(通

案性)： 

(1)無風管空氣調

節機、辦公室

老舊照明燈具

及室內停車場

智慧照明：28

日 

(2)能源管理系

統：15日 

2.網路申辦：

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產業發展局公用事業科 

電話：02-27208889轉 6606 

傳真：02-23453938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1樓北區 

備註 1.受理期限依當年度公告受理申請期限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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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資訊可於「https://www.tpcopower.org.tw/」查詢下載，其申請資料

可上傳於網站、掛號郵寄或親送至「臺北市服務業節能補助服務中心，

10694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90 號 1016 室」信封上並應載明「申請

臺北市汰換節能設備補助」字樣，逾期者不予受理。 

 

項目名稱 
250、臺北市服務業汰換節能設備與換裝智慧節能系統補助-能源管理系統請

領補助款 

應備證件 

1、 產業局核准補助函影本。 

2、 設置能源管理系統施(完)工驗收報告書。 

3、 符合補助標準之設備規格證明文件。 

4、 購置費用憑證影本(發票日期需於臺北市服務業汰換節能設備與換裝智慧

節能系統補助要點生效後，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另蓋公司大小章)。 

5、 最近一期台電公司電費單影本(申請者與電費單用戶名不同者，須另出具

租賃契約影本，或足資證明使用之文件，設備設置地址應與用電地址相

同)。 

6、 受補助者戶名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個人帳戶不受理)。 

7、 切結書。 

8、 領據。 

9、 其他經產業局規定之文件。 

申請方式 郵寄申辦、親自申辦、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路繳款 非網路繳款 

□臺北市民 e點通網站金流 

□網路 ATM□線上信用卡 

■其他（免費） 

□臨櫃繳費□金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便利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悠遊卡 

■其他（免費） 

處理時限 

1.一般申請(通案

性)：28日 

2.網路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路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個案性)：無 

4.須層轉核釋：無 

 

承辦單位 

產業發展局公用事業科 

電話：02-27208889轉 6606 

傳真：02-23453938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1樓北區 

備註 

1. 受理期限依當年度公告受理申請期限為準。 

2. 相關資訊可於「https://www.tpcopower.org.tw/」查詢下載，其申請資

料可上傳於網站、掛號郵寄或親送至「臺北市服務業節能補助服務中心，

10694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90號 1016室」信封上並應載明「申請

臺北市汰換節能設備補助」字樣，逾期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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